
厦建房〔2016〕52号


厦门市建设局关于开展全市物业服务

企业“双随机”抽查工作的通知

各物业服务企业：
为规范物业服务企业经营行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根据《厦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推广随机抽查机制规范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厦府办﹝2016﹞12号)文件精神，结合《厦门市建设局关于印发厦门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及物业服务企业“双随机”抽查监管办法（试行）的通知》(厦建房﹝2016﹞11号)的要求，我局决定对全市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双随机”抽查工作，具体通知如下：
一、抽查对象
全市已取得物业服务资质的企业。
二、检查内容
（一）完善《福建省物业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省厅系统》）及《厦门市物业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厦门系统》）两套系统基本信息，包括以下内容：
1.是否及时更新企业文档信息，具体包括：工商营业执照、资质信息、企业章程、2015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2.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是否符合《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64号）的要求；
（二）结合《福建省物业服务企业信用综合评价办法（试行）》(闽建办房[2015]11号)有关规定，检查物业服务企业经营行为，包括企业资质准入行为、基本信息、业绩信息、日常动态监管等内容。
三、抽查步骤
（一）企业自查自纠
各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工作，于2016年10月31日前按要求对检查内容逐一进行自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和纠正。
（二）随机抽查
    我局于2016年11月1日至12月30日期间开展“双随机”现场检查。从全市已取得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的企业里随机抽取不少于总数的5%的企业进行现场检查，被抽查的企业应填报《厦门市物业服务项目实地检查表》（详见附件），同时准备好相关资
料备查，具体抽查企业和抽查时间另行通知。
四、抽查结果运用
检查结果将与企业信用综合评价相结合，作为市场主体信用信息的重要来源。
（一）对抽查合格的企业，予以简化资质检查相关手续，并作为企业信用综合评价体系评审指标之一；
（二）对抽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和情形，视情节轻重分别作出约谈、告诫、增加监督检查频率、通报批评、责令改正、行政处罚等处理措施，并列入日常监管重点对象，作为企业信用综合评价体系评审指标之一。
特此通知。
联系电话：0592-2204279    传真：0592-2222639
厦门市建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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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各区建设局、市物业管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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